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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强互恵理论的湘江流域 

生态补偿演化博弈研究
1
 

谭婉冰 

【摘 要】：湘江流域水资源的合理使用与保护已经成为了湖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湖南省十三五规划对

其十分重视。生态补偿目前已经成为了缓解长江中游地区及湘江流域上、下游之间矛盾冲突的主要手段之一。本文

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补偿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建立了以湘江流域上、下游为主体的演化博弈数理模型。研

究表明：如果没有强互惠政府的出现，上、下游难以达到上游保护下游补偿的博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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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南省政府对于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日益重视，2012 至今，陆续出台了《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湘江流域重金

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水质水量奖罚）暂行办法》、《湖南省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2016-2020年）》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现有阶段，生态补偿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设定适宜的补偿机制，减轻甚至解决经济的正外部性及负外部性问题，进而提高整

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根据《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水质水量奖罚）暂行办法》，目前湘江流域生态补偿主要根据“按绩效奖罚”

的原则，对跨市、县断面进行水质和水量的考核。保护越好，奖励越多，污染越严重，惩罚越严厉。水资源具有典型的公共资

源属性，流域上、下游对水资源的利用容易产生社会边际成本的不相等。因此，除了目前实行纵向生态补偿，跨界水环境补偿

机制的建立也十分重要。因此，《湖南省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6-2020年）》中提出，探索采取横向

资金补助、对口援助、产业转移等方式，建立跨界水环境补偿机制，推进全省生态环保转移支付改革。在跨界水环境生态补偿

中，补偿者（环境保护的受益者与环境破坏者）与被补偿者（环境保护者与利益受损者）根据“谁保护谁受益，谁污染谁赔偿”

的原则，在补偿标准上进行持续的动态博弈。 

本文将以流域生态补偿作为研究主体，通过构建上、下游用水 Agent博弈场景，对流域生态补偿演化博弈模型进一步拓展，

引入了强互惠政府，阐述强互惠政府在跨界水资源生态治理中的特殊作用和地位，并模拟湘江流域进行计算机模拟仿真分析，

得到最优的环境保护（保护一补偿）策略状态稳定时惩罚金的范围。 

一、文献回顾 

（一）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目前，对于生态补偿定义，国外学者更倾向于从“为生态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①的

角度进行阐述。他们认为，生态环境的受益方或破坏方通过衡量生态服务对其自身的价值量，向环境保护者进行一定程度的经

济补偿以保证和激励其环保行为。因此，国外研究者对于生态补偿的研究和运用多从市场化的角度展开。Wunder 等（2008）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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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生态服务应该完全市场化，包括流域生态破坏补偿和流域生态重构与建设补偿，以此达到最优的生态补偿。在生态补偿支

付意愿的研究上，Morana等（2007）③通过问卷调研的研究方式，选取苏格兰地区人民作为调查主体，发现该地区民众对于环境

和社会福利越关注，生态补偿支付的意愿越强烈。Kosoy 等（2007）
④
选取 3 个中美地区的案例展开问卷调查和比较研究，发现

在该区域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上游的机会成本大于下游实际支付的补偿金额，据此提出了根据机会成本核算流域生态补偿金额

的方法并提出相应建议。 

基于中国现有国情，补偿标准的核算和跨界协调问题历来是流域生态补偿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在流域生态补偿量核算方法

的研究上，徐大伟等（2008）⑤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基于河流水质水量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量测算的原则及计算模型。

在跨界协调补偿机制的研究方面，陈志松（2008）⑥等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政府和水资源生产商进行博弈分析，推演出了均衡稳

定情况。王军锋（2013）
⑦
从补偿资金来源的视角，将上、下游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归纳成四种，并提出了相应完善补偿机制的建

议。李昌峰、张栾英（2014）⑧等在上下游地方政府博弈情景的设定的基础上加入上一级政府监管作为约束因子，以太湖流域为

例进行实证分析，推演出最优的环境保护策略状态时的惩罚金范围。 

（二）强互惠理论研究 

“强互惠”概念最早由 Gintis于 2000年提出⑨，强互惠主义者要求合作的对等性，即使自身需要付出比较高的代价，也坚

持惩罚群体中的不合作者和破坏合作者。因此，一个群体中即使只有很小部分的强互惠主义者，已经足以使群体内不同主体之

间的演化博弈均衡保持稳定⑩。 

目前对于强互惠的研究，集中于强互惠的成因及影响因素两个方面。成因归纳起来主要有内在激励说和生存进化说。

HerbertGintis（2008）等⑪认为道德是人类的天性使然，道德行为本身是一种适应且使人类对环境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李佳等

（2012）⑫2从“不公平厌恶”及“心理理论和共情”两个维度来解释引起利他惩罚行为的认知及利他惩罚行为的情绪加工机制，

解释了引发强互惠行为产生的原因。叶航（2012）①的研究揭示出维护合作的正义感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的逐渐进化的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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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内部化的产物，通过自然选择被固化在我们身体和心智中。ShawAlex（2012）②的研究则表明，人们表现出强互惠行为

更多是基于声誉的考虑而不是为了保护合作的进行。 

对于强互惠影响因素的研究，AlpaslanAkay（2011）
③
通过观察惩罚者的信仰对强互惠行为的影响，强调了有条件合作的重

要性，表明只有当惩罚是合理且合法的时候才会报之以更多的信任。MartijnEgas（2008）④运用实验研究利他性惩罚维持合作

的临界点，通过改变惩罚惩罚效果，得出合作只在利他性惩罚是相对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得到维持。 

近些年，政府型强互惠（governmental strong reciprocity）对行为影响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政府型强互惠是王覃

刚等基于 SantaFe 经济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将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扩展到职业化层面后提出的一个新概念⑤。王覃刚（2014）⑥

提出强互惠政府要积极而公平地充当利他惩罚者，无论何种形式的行为模式遭遇推卸责任或不合作等情况。由于强互惠政府具

有较强的信息及行为能力，其固定存在使得群体间有意义的合作和利他行为被政策规范化，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李

锋、尹洁等（2015）⑦基于政府型强互惠理论对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合作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型强互惠强制惩罚群体中

的推卸责任者的行为可有效推动社会群体合作演化。强互惠理论运用于水资源冲突方面，王慧敏、于荣（2014）⑧3认为在水资源

冲突过程中，政府在实施利他惩罚时，体现了是代理人的身份表达了其对违背规则的行为的纠正和对合作秩序的维持。 

二、流域生态补偿博弈模型的构建 

（一）流域生态补椟博弈情景设定 

本文以湘江流域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湘江流域基本位于湖南省境内，上游流经永州、郴州等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水平相较于下游的长株潭地区较为落后。生态补偿模式归属于典型的“下游收益、上游损失”。为了简化分析，在该博弈模型

中，将利益主体概括为湘江上游地区政府与湘江下游地区政府。 

湘江流域的上游地区，整体的水域质量相较于下游地区好，处于水资源的强势地位，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对于下游地

区而言，则处于弱势地位。对于整体河水质量较好而经济发展较慢的上游地区而言，水质优劣对于上游地区人民生产生活影响

不明显，通过牺牲环境换取经济效应的动力明显大于下游地区。因此，上游地区常常损害其自然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换取地

方经济的发展。尽管在发展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会给上游地区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但相较于关闭这类企业保护地方环境

所带来的损失而言，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一般大于关闭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因此，上游地区用水群体在实施水域生态保护的

过程中，所选择的策略是保护或不保护。相反，下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程度高，对于水质的要求高于上游地区，牺牲

环境换取经济效益的动力相对于上游较小，所以为了能获得更好的生活、生产环境，一定程度上下游地区愿意支付一定的补偿

费用换取更优质的环境。对于下游地区用水群体而言，在实施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过程中，可以选择向上游支付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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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不支付补偿。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是上、下游地区用水群体共性，而保护一补偿策略则是生态文明建设所期盼的最优策

略。 

（二）流域生态补偿博弈支付矩阵在湘江流域生态补偿博弈模型中，假定为： 

R1代表上游地区选择不保护策略时的初始收益，即初始收益； 

ΔR1代表上游地区保护环境的直接成本和损失的机会成本； 

ΔR2代表上游地区通过环境保护时，所获得的经济收益； 

U代表上游地区选择不保护策略时下游地区的初始收益； 

ΔU1代表下游地区通过向上游地区进行生态补偿时，下游地区所获得的效益； 

C代表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的生态补偿值； 

于是，上下游地区的生态补偿收益矩阵如图 1所示。 

 

图 1湘江流域上下游用水群体的收益矩阵 

由于湘江流域面积较广，流经多个地州市，所涉及的上下游用水群体并不只有一个，因此，假设上游地区用水群体采取保

护策略的比例为 x，下游地区用水群体选择补偿策略的比例为 y。则 1-x 为采取不保护策略的比例，1-y 为采取不补偿策略的比

例。x=l，表明上游地区用水群体全部选择保护策略；y=l，表明下游地区用水群体全部选择补偿策略。反之，x=0，表明上游地

区用水群体全部选择不保护策略；y=0，表明下游地区用水群体全部选择不补偿策略。 

这样，上游选择保护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11，选择不保护的期望收益为 U12，整个上游地区的平均收益为 U1： 

 

下游选择支付补偿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21，选择不支付的期望收益为 U22，整个下游地区的平均收益为 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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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动态复制方程，上、下游地区的动态复制方程分别为： 

 

上式（7）和（8）组成该博弈的动态复制系统。通常，通过分析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可以研究动态复制系统的演化稳定策

略。根据 Friedman的提出的方法，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可通过该系统的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得到，由此对式（7）

和（8）所描述的动态系统进行 Jacobi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式（7）和（8）的 Jacobi矩阵对应的行列式和其迹为： 

 

由 Friedman的思想可知，如果策略（x，y）为稳定均衡策略，则相应的有行列式 det.J＞0，迹 tr.J＜0。同时，社会所期

望的最优策略（保护一补偿）为稳定策略，即（x=l，y=l），因此，带入式（10）和（11）中，应有： 

 

由于下游对上游的生态补偿值 C＞0，因此根据 det.J＞0有ΔR1-ΔR2＞0，但这与 tr.J＜0相矛盾，所以，在此情况下，方

程无解。在没有一个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上下游用水群体之间自发地选择来实现整个社会所期望的最优稳定策略（保

护一补偿）是不可能实现的。间接的说明了在流域生态补偿中，需要一个强互惠政府，通过行政干预，使得上下游政府自身演

化朝着最优的稳态均衡点靠近。 

（三）引入政府型强互惠理论后的流域生态补偿博弈模型 

由于上下游地区用水群体主体之间的对等性，尽管下游地区更期望上游地区采取生态保护策略，但自身并不具有法律上的

约束能力，使得对上游的行为进行一个约束，这也正是演化博弈难以走向社会所期望的最优策略（保护，补偿）的原因。现在，

在之前的模型中引入一个强互惠政府，在湘江流域中，即湖南省人民政府。由于省政府能够以政府型的强互惠身份出现，作为

上下游流域用水群体利益的协调者，能够有效地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上下游用水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 

如果上游地区用水群体选择环境保护策略，而下游地区并未给予上游地区支付生态补偿费用，则省级政府将对下游地区用

水群体进行经济处罚；如果下游用水群体选择支付生态补偿而上游地方用水群体并未采取生态保护策略，则省级政府将对上游

进行经济惩罚。因此，将变量 F设为经济惩罚并引入到博弈中，形成新的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的收益矩阵（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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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引入经济惩罚后的上下游地区收益矩阵 

此时，上游选择保护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11’，选择不保护的期望收益为 U12’，整个上游地区的平均收益为 U1’： 

 

下游选择支付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21’，选择不支付的期望收益为 U22’，整个下游地区的平均收益为 U2’： 

 

于是，上游地区采取动态复制的策略为： 

 

下游地区采取动态复制的策略为： 

 

在各自的动态复制过程中，均出现了博弈的对手方 y与 x，这意味着，由于强互惠政府对于不合作的个体进行经济处罚，使

得上下游用水群体合作与补偿策略的比例发生变化，如果处罚的金额达到一定程度，将有可能引导上下游用水群体的决策朝着

社会期望的策略演变。下面我们分别对上下游政府的演化路径及稳定策略做出分析 

上游地区用水群体的演化路径及策略 

对式（12）求关于 x的一阶导有： 

 

令 F（x）=0，根据动态复制方程，可得 x*=1和 x*=0两个可能的稳定动态点。 

1.当 时，总有 F（x）=0成立，即对于所有 x水平都是稳定状态。即当下游以（ΔR1-ΔR2）/F的水平选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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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策略时，上游地区选择保护或不保护策略的收益没有区别，因此对于所有 x都是上游地区用水群体的稳定状态 

2.当 时，x*=0 和 x*=1 是 x 的两个可能的稳定状态点。由于 F（l）＜0，所以，x*=1 是稳定演化策略。即当

下游群体以高于（ΔR1-ΔR2）/F的水平选择补偿策略时，上游用水群体逐渐地由不保护策略转向保护策略。因此保护策略是上

游群体的演化稳定策略。 

3.当 时，x*=0和 x*=1是 X的两个可能的稳定状态点。由于 F（0）＜0，所以 x*=0是稳定演化策略.即当下游

群体以低于（ΔR1-ΔR2）/F的水平选择补偿策略时，上游用水群体逐渐地由保护策略转向不保护策略。因此不保护策略是上游

群体的演化稳定策略。 

下游用水群体的演化路径及策略： 

对于式（13）求关于 y的一阶导有： 

 

令 F（y）=O，根据动态复制方程，可得 y*=1和 y*=0两个可能的稳定动态点。 

1.当 时，总有 F（y）=0 成立，即对于所有 y 水平都是稳定状态。此时，当上游用水群体以 C/F 的水平选择保护策

略时，对于下游用水群体选择补偿或不补偿所带来的收益没有区别。所以对于所有的 y都是下游用水群体的稳定状态。 

2.当 时，y*=1和 y*=0两个可能的稳定动态点。由于 F（1）＜0，所以 y*=1是稳定演化策略。即当上游用水群体以

高于 C/F 的水平选择保护策略时，下游群体逐渐地由不补偿策略向补偿策略转移。因此补偿策略是下游用水群体的演化稳定策

略。 

3.当 时，y*=1 和 y*=0两个可能的稳定动态点。由于 F（0）＜0，所以 y*=0是稳定演化策略。即当上游用群体

以低于 C/F 的水平选择保护策略时，下游用水群体逐渐地由补偿策略向不补偿策略转移。因此不补偿策略是下游群体的演化稳

定策略。 

同时，上述式中的稳定动态点介于（0，1）之间，因此，暗含着 与 也介于（0，1）之间。于是可以

得到以下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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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得出 ，即第一，对于不合作者的罚金应至少大于下游所附补偿费用与上游地

区通过牺牲环境获得的收益与保护环境获得的收益之差的较大值；第二，上游地区通过牺牲环境所获得的收益应大于上游通过

保护环境所获得的收益。 

在有了上述的约束条件下，对于式（18）和（19）的 Jacobi矩阵进行分析： 

 

接下来我们将四种策略带入矩阵中，求出相应的行列式与迹，如图 3所示： 

 

图 3 系统雅可比矩阵 

将之前所求的约束条件带入系统雅可比矩阵中，进行局部稳定性分析，如图 4 

 

图 4 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分析结果 

由上图可知，（0，0）和（1，1）具有局部稳定性，是演化稳定策略。（1，0）和（0，1）为该系统的不稳定点，（x
*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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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鞍点。此时，上下游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动态演化过程，可以由图 5描述。 

 

图 5 复制动态相位图 

上图描述了在强互惠政府的介入下，上游用水 Agent 群体与下游用水 Agent 群体之间的博弈行为的动态演化过程。由不稳

定点（0，1）、（1，0）和鞍点（x*，y*）连城的直线将整个区域划分为了 A、B 两个小区域，它是系统（0，0）和（1，1）两

个状态演化的分界线。如果最初的状态落在 A 区域内，则系统将会向（0，0）点收敛，即上下游用水 Agent 群体的策略是（不

保护、不补偿）。如果最初时的状态落在 B区域内，则系统将会向（1，1）点收敛，即上下游用水 Agent群体的策略是（保护，

补偿），走向整体社会所期望的最优稳定策略。 

通过对鞍点（x*，y*）参数的调整可以改变区域 A、B 的相对面积，从而改变系统不同稳定点收敛的概率，使系统朝着不同

的方向的演变。 

综上所述，首先较之在无强互惠政府的约束下，即未引入对不合作的惩罚时，后者能够使得系统朝着社会所期望的（保护，

补偿）策略方向移动，而前者是不可能走向（保护，补偿）策略； 

其次，尽管在强互惠型政府背景下，上下游用水群体之间的博弈行为动态演化过程，并不能一定保证系统朝着社会的期望

策略移动，也有可能走向（不保护，不补偿）的策略，所以，系统的最终走向一方面取决于初始状态点所落在的区域，另一方

面，取决于鞍点的位置。 

最后，在于鞍点相关的参数中，有 F、C、ΔR1 及ΔR2 四个参数，它们的大小共同决定了鞍点的位置，而鞍点位置的不同，

造成了不同的 A、B区域，从而对整个系统的演化产生影响。而在以上影响鞍点的四个参数中，只有 F是能够由强互惠型政府决

定具体金额的大小，其他三个变量与之无关。所以，对于惩罚金额 F 范围的确定，就尤为重要。于是，一方面，在根据之前的

稳定策略思想 det.J（l，l）＞0，tr.J（l，l）＜0可以得到一个关于 F与其他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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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F 的范围应该大于 C 与ΔR1-ΔR2 中的最大值；而另一方面，在鞍点（x*，y*）中，为了让系统朝着社会期望的点移

动，因此，初始点的位置应该尽可能地落入 B 区域内，这也就意味着 x*→0，y*→0，所以作为分母的 F 而言，越大的处罚金额，

在数学意义上意味着越能是 B 的区域增大，在经济上的意义则意味着较大的处罚金额能够对群体中的不合作者起到一个约束作

用，从而引导整个群体朝着期望的策略移动。 

三、数据仿真分析 

根据上述演化博弈推演，假设上游地区保护环境的直接成本和损失的机会成本是 100 个单位，通过环境保护所获得的生态

价值是 50个单位。生态补偿政策选择上，由于下游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且生态环境相对上游地区较差，环境保护意识往往强于

上游，因此，假设初始采取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的比例上游为 0.4，下游为 0.6。同时，为了模拟现实中用水个体的学习过程，

为仿真中群体的各个成员设置学习率参数，表示个体的学习速度。将上、下游用水 Agent的学习率均设为 0.3，建立仿真情景如

图六所示。 

 

图六 仿真情景设置 

采用 MATLAB进行仿真，结果如图七所示。 

上下游演化路径图一是仿真设置中初始情况下上、下游的演化博弈。通过计算可得知，该种情况设定下，演化博弈的鞍点

值为 ，y*= 。当上、下游政府环保意识不够强烈，仅有 40%的上游群体愿意采取保护策略，0.6

的下游群体愿意采取补偿策略时，博弈将最终走向 x
*
→0，y

*
→0 的公共资源困境。因此，当惩罚力度不够大时，只有当上、下

游群体环保意识较强时，博弈才能走向（保护，补偿）的局面，如图二。当省级政府的惩罚力度较大，在仿真中表现为惩罚变

量 F远大于 C时，如上下游演化路径图三，此时鞍点值变为 ， =0.42，相对于仿真情形一，博弈更容

易走向对社会最优的上游保护、下游补偿策略。 

 

图七仿真结果 



 

11 

当惩罚量 F＜ΔR1-ΔR2，及惩罚量小于上游通过牺牲环境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与保护湘江流域所获得的经济效益的差值时，

对上游来说，不进行湘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将获得更多的收益，因此，惩罚将最终走向上游不保护、下游不补偿的困境，如演化

路径四。同样，当湘江流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的生态补偿值超过强互惠省级政府的惩罚值时，大部分下游群体将选择接受强互惠

政府的惩罚而不是保护补偿湘江流域，最终影响博弈均衡走向公地悲剧，如演化路径图五。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从湘江流域的现实情况出发，基于演化博弈，采用动态复制方程，建立了湘江流域上、下游地区用水 Agent 的博弈模

型，并引入强互惠政府，据此进行演化博弈稳定性分析。通过 MATLAB仿真分析，进一步对演化博弈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论表

明：在湘江流域生态补偿上下游的博弈中，如果没有强互惠政府的介入，结果只能是“公地悲剧”，使得博弈均衡走向（不保

护，不补偿）。只有强互惠政府以一定的程度干预上下游生态补偿，演化博弈才能走向对社会最优的（保护，补偿）策略。同

时，惩罚力度将直接影响鞍点的位置，对博弈均衡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此，笔者建议，在湘江流域生态补偿问题中，湖南省政府应努力担当好其强互惠政府的角色，对湘江流域上下游地区采

取不同的行政强制手段。 

具体而言，对湘江上游地区，尤其是以有色金属为支柱产业的郴州，在现有“按绩效奖罚”的基础上，建立湘江流域“复

合式”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监督上游进行水质保护。建立上、下游协商机制，促进上、下游地区间协商建立水质补偿标准，即

上游对水质保护越好，下游支付的生态补偿越多，以此降低上游进行流域生态保护的成本，提升上游进行生态保护的意愿。 

对于湘江流域下游地区，通过强制行政监管，在纵向惩罚补偿的基础上建立下游地州市对上游地州市的资金补助、对口援

助等横向补偿机制。同时，鼓励湘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向上游地区提供水质保护、污水处理技术，分享流域生态保护经验，从

而实现经济、科技等全方位多领域的立体生态补偿。 

同时，健全湘江流域生态保护及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建设，包括湘江流域开发利用相关的法律制度、跨界水资源保护的法

律制度、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制度等制度的建设，明确和强化强互惠政府的监管作用，提高上、下游生态补偿的约束力和权威性。

加大湘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通过强化上、下游的环保意识，增强上游的保护意愿及下游的支付意愿，从根本上改

变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的现状。 


